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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农民老有所养——陕西省宝鸡市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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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养老，不仅事关老年人的幸福，而且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。如何让农村的老年人老有所养？近年来，陕

西省宝鸡市积极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，努力解除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，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

定。 

 

    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势在必行 

 

    长期以来，农民养老都是靠子女和土地。但在农村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，传统的家庭养老和土

地养老遇到了明显障碍。 

 

    现代农村家庭趋于小型化，大多数农村青年成家后与老人分开另过。随着农村人均寿命的延长和农民生

育子女数的减少，家庭养老负担大大加重。另外，很多农村年轻人在外打工，农村老人独守空巢的现象比较

普遍。这些因素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。与此同时，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也严重不足。宝鸡市人

均耕地只有1.23亩。随着城镇化和非农产业的发展，被征用的土地越来越多。而且农业生产收益有限，依靠

土地养老越来越不现实。面对不容回避的农村养老问题，宝鸡市开始了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（简

称“新农保”）的探索。 

 

    制度设计坚持以人为本，强化公共财政功能 

 

    宝鸡市在试点“新农保”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，强化公共财政的补贴功能。简单地说，就是推行以个人

缴费、集体补助、政府补贴为基础，家庭养老、土地保障和社会救助等政策为补充，养老补贴与个人账户相

结合的模式。 

 

   《宝鸡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》规定，符合参保条件的人员，每人每年按当地农民人均纯收

入的5%—30%缴费（包含财政补贴和集体补助）。目前，全市最低缴费标准平均为每年245元，其中财政补贴

30元，由市县两级政府各分担一半；村集体补助标准根据实际确定，不作硬性规定。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农

村贫困残疾人由市县财政全额补助。参保农民年满60周岁后可以领取养老金，养老金由政府养老补贴和个人

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。其中，政府养老补贴现阶段标准为每人每月60元，个人账户包括个人缴费及利息、

村集体补助及利息和财政补贴及利息。按目前的缴费和财政补贴标准，一个农民缴费满15年时，每月将领到

养老保险金100.6元。 

 

    对于参保人员的最低缴费年限，规定18周岁至44周岁人员的缴费年限必须满15年；对45周岁到59周岁的

人员，只要求他们缴至60岁；而对制度出台时已年满60周岁的老人，规定只参保不缴费，直接享受政府60元

的养老补贴，但他们的配偶、子女等家庭成员符合参保条件的必须参保缴费。这样，就把所有符合条件的人

员包括老龄农民都纳入“新农保”，使全体农民能够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。 

 

    几点启示 

 

    宝鸡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顺利开展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。 

 

    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，应强调政府的职能作用。宝鸡市“新农保”的突出特点就在于政府职能

的强化，特别是政府为农民提供补贴，确保农村新型养老保障既有“进口补”，也有“出口补”，而且还建

立了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。基本养老保障属于基本公共服务，政府为农民提供养老保险补贴，体现了政府

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责任。 

 

   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要实现可持续发展，在制度设计上必须与农民需求、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

适应，让各级政府、集体和群众在经济上都能承受，都能看到美好前景。在实践中，宝鸡市坚持不断调整和

完善有关政策：调整参保缴费标准，适当降低缴费门槛，让更多的农民群众缴得起、进得来；对农村残疾人

参保凡符合政策规定的，养老保险费由市县两级财政承担；鼓励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民多缴费；建立参保缴费

激励机制，将政府财政养老补贴（基础养老金，即出口补）与缴费年限挂钩，提高年轻参保人员老年后的养

老待遇水平；调整政府财政养老补贴分级负担标准，减轻县（区）财政压力；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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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】   【发表评论】 

 

  相关新闻：

  ● 建立新农保基本条件已经具备(2009-09-25)  

  ● 新农合的报销标准应以医药费为基准(2009-07-17)  

  ● 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做法...(2007-09-14)  

  ● 实现城乡社会保险制度全覆盖(2007-11-26)  

  ● 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做法...(2007-09-14)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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